ERE o RUE RN SN A RO PR
114 B 2§ 5 % 83405

T 2 EAaj3RRad
NI A R s
#t + ORFERIARF
F e m A R
FAFEARFIEIREER > AR ARIIEE3Y 3P 3@
Frem 5 0 P AdeTT
B <

MRS REFTER11E4,587T~ 2 g ARI114&7 18p 4=
TP o HELR A2 EZAIL -

2 ﬂéﬁi‘z"?%‘}* o

FEWF P ATENL, 930~ 0 B P ATE R T60Ad AR f B AR
E@a_ﬂ LRETZ R PALT R L E L 42538

*gﬁ#@’*%“?mﬁ*ﬂﬁﬁ%ﬁo A Ao AT R 11§ 4, 587~

- s AERLELF T ANEETEAY NS B AR
i H306IETAEHEEE O A RL 2B d -
ERER A L

=~ RERARRFREEATER (TR ) 2383,3557 0 & g
FRPATFHED FRE LG E 2L (RARESEY
F) ooogrmiead > R 55892 %2086, 783~
2pAsT R AR ER AT P e E L0 2 1A
(R AKRE %097 ~ %1457 ) » 2 A E w02 526015 %1
I H 3 AT > L R AP o

£



=

q :

AELEA TR FAMEFIE R bEEPEF 2L

d PR AkZERRAEMY RE2Z TR AD
2

Bz

() Fd N iE2 AT A ZRYE O § F%’E%@?’“}%
ﬁ;%&kﬂﬁﬁ%ﬁ’%éi‘h"%?% e
pEs A A TR éﬁT?@FE% (e
yj%iégﬁyjﬁiﬂ’%Wﬁ@”ﬁf i "2

LRI ARG ARY LR A R A EREIBBRLRA (

B RDTE S F R 16635 2L 6% 5 R) o
CM>EETRF L FE 02T 520
Lﬁﬁ’@ﬁi%3@%®§¢$ﬁ“4g—ﬁ&ﬁ§%“
CX)&CKXD BO0E0005L5 B (T X 5 B ) ST

S AP L0 AR RA 2 R RI14£50 14
B”%%QM?=’ﬁﬁhi%ﬁ@%WT%@’%p\A
i&‘%?fﬁiaazzﬁ#ﬂ“”iﬂ’ﬁﬁ%ufiiihg
SRR R IR B PR PRE G d L P
W RS R éﬁa%F’“ R RAL S 8F & (8,000%
17,000 %+6F5, 0002 =8 =) ~ ¥ £ 2¥5,448% ~ &
fr%%@@.%4@73%nm¢pf,3iggy+ﬁﬁag—

Ze e M Ak 4 ‘Ffwﬁﬁﬁﬁﬁﬁ%iiﬁ’3ﬁﬁﬁ
4P s ~%%ﬁ FMHE ey EREF R CERE

P RERE TR #%@%& FELE (LrmER
15;23? ~ #81EZ8TE ~ %115%2129F ~ 133&138? ~ %
141F ~ %155F ) » T ARLHE X BARREF W B pFpy
RERA P TR AE s ﬂﬁb$%a%’£géﬁ



L

1
L

AR

|

PR AR BARFREN IRFE I ALLBEN
v E!-,.H‘: F'Biffrf.; s j,J‘j&fiii‘—;iE:i a ‘_3\7] sy © 1]:#‘1:,\.{):3;;
e
%] -

—\

Ao mARE S RE LR AR T RERY ) b
SAREREZ ARV E PRI T k2 KT &
Py m 3 2 WA ARR > AL R HE2EL FE VB

5% LT p 24 F T 55200

,ﬂili}%v 2RO RHAFIAE R RV X3 WMo ) B A0
~ﬁ1%ﬁ$w4owmvﬁ@w»w%x%np’ﬁua
A A EET B A2 ﬁ‘%'*°#§'—?ﬂ\?‘v‘§f7~% T
ﬁ?‘%4ﬂﬁiﬁﬁﬂaia’¥:ﬁ’ AR E %
Bk G 2 B R ATARI TR LG > 4o £ab
JE o —@'J"}z ’E"PEE\—Eﬁ FTEV'?‘:F Fr e (B Em17

5

Cﬁ
*“A-

o

ETINS

E3 3%35% 19 + 3 %3635 ~ 48& 5 F ¥ 481524
iw%%$%)°*ﬁ@i4ﬁ%¢$%aii?%’ﬁﬁ
TR FRFE2ZF I AERBER2TTERE G P2 T o
%@%%ﬁﬁ%wPﬁﬁwWWmﬁ@ﬁ%Baiixwﬁ
AT 4000~ 2 4E 3~ T B R B 4 AR RS
%%Véﬁﬁwéﬂ%%”“;ﬂﬁaai%’ﬁh?ﬁﬁ
SRR B TR R R

%JEE’@4%3ﬁ%@ LB TR KT

A FEFA285,448~ - AFEFTZRF *F487,335
o —’,'—f%151312 183~ o
ErRFT2HL 8B AT A EFEL Y BT FER
¥ &% 2 é’u“,/fi v RE H21TEE ¥ 198 23
2P R T A BRI AF2Z oL ;AP iEn
ERRRN Fa é’d‘,fi (BB iZ8b# 5 F 3 % 1756524
A SR) - AERE2Z XA ﬁﬁ?ia4fpﬁ4’%
2REHE2EBLFEIBET RERE L EL F I
@ﬁﬁﬂ’éﬁ%ﬁﬁ’%&%ﬁ’ﬁéﬁﬁﬁﬁ?;ﬁﬁ
51184,587~ (3538 11582, 783~x75%=1148 4, 587
s LT AN )

|-

b
i
mj



A RAFRBLLG1I1E4, 58T 0 2 p ARk A
ZR P WI4ETY 18P AT 5P ok > & L0000 B 22T
B L2 FRPM 0 S F 2D o B EF o 2R INA
2 F ZREL KA B o

Ji

}

T

\v»

o AR BRI TR R R B AT R Y
AR AT LA PTEF 2 P k2 % 38908 % 19 ¥ 3R
T BB T £ BT o AR k2 5 392iF %2R
¥ BBET AL REE B LS BRE
ER j\fiﬁ: Az RAH L P A H AL R T THRE
g

¥y >
et & o
N A XS ﬂi?’r?i;‘z*: %T791F ~ %911 % 37 o
AR NI REWMPE TR TACL 2 53T £

SE S OIEIE R T NCIPRR T

2o P §m

‘&\

£ 8- - it

! 24 2

= F ORE 3
RRRR A EL o
boft A 2w P2 AEE 200 p e A e (244 OO0
B0£0005 050 ) &8 F ok o drd ERFHRAFY > 5- @
B gy

v = E ] 115 = 3 3 24
bt Rt

2L vy 3

¥ a Gl

7 2 £ (FTEW)

- R 2,930~

5

& e 2,930~

AL AR RL APPSR 320~ 0 L REFHES HAF
BZHP I AR £ 52056, 783 0 3N A L
Z I 52,9307 0 2@t IRA TFE R L FEEERP @ fit
wilA 2 P T o Bd RE P L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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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340號
原      告  康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維均
被      告  廣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萬4,587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30元，其中新臺幣1,76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萬4,587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原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下同）23萬3,355元，及自起訴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20萬6,7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9頁、第145頁），為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引用原告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㈡關於肇事原因、過失責任比例及損害金額之認定：
　1.經查，原告主張：原告向屋主即訴外人夏一雄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經營酒吧，營業時間為20時至凌晨3時，原告之員工於民國114年5月14日17時53分40秒許，操作系爭房屋鐵捲門下降後，被告之受僱人林家榮疏未注意該鐵捲門下降中，仍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造成鐵捲門受阻而毀損，且鐵捲門壓迫紅色大門造成牆面裝潢受損，致受有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萬元（8,000元+7,000元+6萬5,000元=8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修復費用4萬7,335元之損害，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夏一雄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轉讓被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報價單、收據、年度總營收表、錄影光碟、債權讓與暨授權請求賠償同意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第81至87頁、第115至129頁、第133至138頁、第141頁、第155頁），且被告對其受僱人林家榮有於上開時地為送貨而自行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乙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足認被告受僱人林家榮於上開時地疏未注意鐵捲門下降中而開啟大門之行為，係本件事故肇事主因，已構成侵權行為。而被告辯稱：原告之員工於鐵捲門下降過程中，沒有在旁注意情況等語，亦屬可採，核屬本件事故之肇事次因。本院衡酌兩造之過失程度，認被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25%。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另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元、員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35號、19年上字第363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
　　然原告未就其實際上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元及支出員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損害與被告受僱人林家榮不法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確切舉證證明以實其說，尚無足憑取。
　3.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修復費用4萬7,335元，共計15萬2,783元。
　㈢末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原告之受僱人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被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25%，已詳如前述，依此計算，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11萬4,587元（計算式：15萬2,783元×75%＝11萬4,587元，元以下4捨5入）。
三、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萬4,5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子清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2,930元　　　　　
合　　　　計　　　　　　　 2,930元
備註：本件原告雖繳納裁判費3,320元，但原告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為20萬6,783元，此部分應繳
　　　之裁判費為2,930元，至逾此部分即因原告減縮聲明而撤
　　　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原告自行負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340號

原      告  康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維均

被      告  廣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萬4,587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30元，其中新臺幣1,76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

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萬4,587元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原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下同）23萬3,355元，及自起

    訴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

    ），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20萬6,783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見本院卷第59頁、第145頁），為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3款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引用原告之書狀及本件

    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

    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

    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

    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8條第1項

    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

    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

    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㈡關於肇事原因、過失責任比例及損害金額之認定：

　1.經查，原告主張：原告向屋主即訴外人夏一雄承租臺北市○○

    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經營酒吧，營業時

    間為20時至凌晨3時，原告之員工於民國114年5月14日17時5

    3分40秒許，操作系爭房屋鐵捲門下降後，被告之受僱人林

    家榮疏未注意該鐵捲門下降中，仍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

    造成鐵捲門受阻而毀損，且鐵捲門壓迫紅色大門造成牆面裝

    潢受損，致受有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萬元（8,000元+7,000

    元+6萬5,000元=8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

    修復費用4萬7,335元之損害，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夏一雄已將

    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轉讓被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

    、估價單、報價單、收據、年度總營收表、錄影光碟、債權

    讓與暨授權請求賠償同意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

    、第81至87頁、第115至129頁、第133至138頁、第141頁、

    第155頁），且被告對其受僱人林家榮有於上開時地為送貨

    而自行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乙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足

    認被告受僱人林家榮於上開時地疏未注意鐵捲門下降中而開

    啟大門之行為，係本件事故肇事主因，已構成侵權行為。而

    被告辯稱：原告之員工於鐵捲門下降過程中，沒有在旁注意

    情況等語，亦屬可採，核屬本件事故之肇事次因。本院衡酌

    兩造之過失程度，認被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

    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25%。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另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

    元、員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損害賠償之債，以有

    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

    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

    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7

    年上字第35號、19年上字第363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

    先例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

    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

　　然原告未就其實際上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元及支出員

    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損害與被告受僱人林家榮不法

    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確切舉證證

    明以實其說，尚無足憑取。

　3.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

    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修復費用4萬7,335元

    ，共計15萬2,783元。

　㈢末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

    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

    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

    先例參照）。本件原告之受僱人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被

    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

    例為25%，已詳如前述，依此計算，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

    為11萬4,587元（計算式：15萬2,783元×75%＝11萬4,587元，

    元以下4捨5入）。

三、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萬4,5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4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

    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部分

    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

    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

    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

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

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子清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2,930元　　　　　

合　　　　計　　　　　　　 2,930元

備註：本件原告雖繳納裁判費3,320元，但原告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為20萬6,783元，此部分應繳

　　　之裁判費為2,930元，至逾此部分即因原告減縮聲明而撤

　　　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原告自行負擔。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340號

原      告  康朵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維均

被      告  廣泰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1萬4,587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930元，其中新臺幣1,760元由被告負擔，被告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1萬4,587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原起訴請求給付新臺幣（下同）23萬3,355元，及自起訴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請求被告給付20萬6,78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59頁、第145頁），為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所許，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引用原告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第1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前段、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謂受僱人，並非僅限於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㈡關於肇事原因、過失責任比例及損害金額之認定：

　1.經查，原告主張：原告向屋主即訴外人夏一雄承租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經營酒吧，營業時間為20時至凌晨3時，原告之員工於民國114年5月14日17時53分40秒許，操作系爭房屋鐵捲門下降後，被告之受僱人林家榮疏未注意該鐵捲門下降中，仍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造成鐵捲門受阻而毀損，且鐵捲門壓迫紅色大門造成牆面裝潢受損，致受有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萬元（8,000元+7,000元+6萬5,000元=8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修復費用4萬7,335元之損害，系爭房屋所有權人夏一雄已將其對被告之損害賠償債權轉讓被告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照片、估價單、報價單、收據、年度總營收表、錄影光碟、債權讓與暨授權請求賠償同意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23頁、第81至87頁、第115至129頁、第133至138頁、第141頁、第155頁），且被告對其受僱人林家榮有於上開時地為送貨而自行開啟系爭房屋紅色大門乙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足認被告受僱人林家榮於上開時地疏未注意鐵捲門下降中而開啟大門之行為，係本件事故肇事主因，已構成侵權行為。而被告辯稱：原告之員工於鐵捲門下降過程中，沒有在旁注意情況等語，亦屬可採，核屬本件事故之肇事次因。本院衡酌兩造之過失程度，認被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25%。

　2.本件原告雖主張其因本件事故另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元、員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惟按侵權行為，須以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為要件。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35號、19年上字第363號、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

　　然原告未就其實際上受有品牌門面價值損失5萬元及支出員工加班費用4,000元之損害、損害與被告受僱人林家榮不法侵害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等有利於己之事實，確切舉證證明以實其說，尚無足憑取。

　3.綜上所述，原告得請求賠償之金額為鐵捲門回復原狀費用8萬元、營業損失2萬5,448元、木作裝潢修復費用4萬7,335元，共計15萬2,783元。

　㈢末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之目的，在謀求加害人與被害人間之公平，故在裁判上法院得以職權減輕或免除之（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756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原告之受僱人就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被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75%，原告應負擔之過失責任比例為25%，已詳如前述，依此計算，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為11萬4,587元（計算式：15萬2,783元×75%＝11萬4,587元，元以下4捨5入）。

三、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萬4,58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本院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戴子清

計　算　書：

項　　　　目　　　　　　金額（新臺幣）　　　

第一審裁判費　　　　　　　 2,930元　　　　　

合　　　　計　　　　　　　 2,930元

備註：本件原告雖繳納裁判費3,320元，但原告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後，訴訟標的金額為20萬6,783元，此部分應繳

　　　之裁判費為2,930元，至逾此部分即因原告減縮聲明而撤

　　　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原告自行負擔。 



